保定市徐水区行政审批局
2022年度财政资金部门绩效自评工作报告

    一、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
按照《河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河北省省级部门预算项目绩效自评管理办法>的通知》（冀财绩〔2019〕10号）、《保定市徐水区财政局关于印发<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推进工作方案>的通知》（徐政财字〔2019〕33号）和《保定市徐水区财政局关于印发保定市徐水区区级预算绩效自评管理办法的通知》（徐政财字〔2020〕9号）文件要求，进一步加强和规范预算绩效运行监控工作，确保绩效目标如期保质保量实现，提高预算执行效率和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我单位对2022年度财政资金部门开展了绩效自评工作。预算项目绩效自评主体为纳入部门预算管理的所有区级预算单位，评价对象为2022年度区级预算部门管理或使用的所有专项资金和项目支出资金，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主要评价年初绩效目标指标的实现情况。

    二、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bookmark: _GoBack]紧紧围绕全区中心工作，根据区委、区政府重要部署，依法履行相关行政许可职责，集中行使行政审批权，统一使用行政审批专用章，实现一个机构、一枚印章管审批。办理投资项目、企业注册等方面的行政审批事项及相关行政性收费；对划入的行政审批事项进行流程再造、环节优化，与监管部门联系沟通，探索建设审批与监管的有效衔接机制；依法组织和实施对全区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委托的货物、工程、服务等项目的政府采购工作；认真做好本辖区内行政审批大厅的建设和管理工作，对入驻行政审批大厅的行政审批行为进行规范、监督和管理；对公共服务、便民服务、公共资源交易和中介服务进行规范和管理；推进行政审批、服务等信息化建设，承办、转办和督办各类投诉举报。贯彻执行国家、省、保定市有关行政审批、公共服务、中介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等方面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本单位共有7个项目，包括政务服务中心工作经费（运转保障）、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工作经费（运转保障）、其他收入、政务服务中心办税分厅通用设备款、“环评”审批事项专家评估费用、政务服务小程序研发经费、退役军人专岗人员提高待遇资金。其中，1、“环评”审批事项专家评估服务费用资金执行情况仅达到14.51%，主要原因是：（1）、2021年《建设项目分类管理目录》调整，部分项目环评改为自行登记备案（无需专家论证评估）。（2）、市政府下发《关于加快实施“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意见》，同时受建设项目污染物排放量指标制约，新上涉污染物排放项目大幅减少等原因。2、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工作经费（运转保障）资金执行情况达到98.28%，主要原因是：疫情原因，支出稍有偏差。3、政务服务中心工作经费（运转保障）资金执行情况达到98.27%，主要原因是：疫情原因，支出稍有偏差。
    三、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
通过绩效自评结果对比倒查的年初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全面总结绩效目标设定清晰准确,绩效指标全面完整、科学合理,绩效标准恰当适宜、易于评价。 “环评”审批事项专家评估服务费用资金执行情况仅达到14.51%，主要原因是：（1）、2021年《建设项目分类管理目录》调整，部分项目环评改为自行登记备案（无需专家论证评估）。（2）、市政府下发《关于加快实施“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意见》，同时受建设项目污染物排放量指标制约，新上涉污染物排放项目大幅减少等原因。2、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工作经费（运转保障）资金执行情况达到98.28%，主要原因是：疫情原因，支出稍有偏差。3、政务服务中心工作经费（运转保障）资金执行情况达到98.27%，主要原因是：疫情原因，支出稍有偏差。

    四、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
本单位针对此次绩效评价过程中发现的问题，研究制定的整改思路和工作措施,在健全制度、完善政策、改进管理、优化流程等提高部门绩效方面的具体做法,在整合资金、调整项目及改善投向等优化部门支出结构方面的安排,在提高绩效目标设置质量方面的打算：
1.提高预算编制质量
部门预算编制工作要全面反映和体现部门职责，根据具体情况及时调整预算的编制，缩小预算与决算差额，减少中期预算追加，提高预算编制质量，发挥预算约束作用。
2.强化政府采购执行
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河北省《政府采购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2022年版）》的相关规定，执行政府采购，加快预算执行进度，提高政府采购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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